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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學術暨行政主管聯席會報紀錄 

時間: 98 年 3 月 11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 00 分 

地點: 行政大樓第 1 會議室 

主席：郭校長義雄                                        記錄：李妃芳 

出席人員: 郭校長義雄、陳副校長瓊花、張副校長國恩（請假）、教育學院何院

長榮桂、文學院陳院長麗桂（曹編審雲琇代）、理學院郭院長忠勝、

藝術學院林院長昌德、科技學院馮院長丹白、運動與休閒學院卓院

長俊辰、國際與僑教學院潘院長朝陽、音樂學院許院長瑞坤、管理

學院陳院長文華、教務處洪教務長姮娥（劉組長祥麟代）、學務處方

學務長進隆（王副學務長孟剛代）、總務處侯總務長世光、研究發展

處洪研發長榮昭、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周處長愚文、國際事務處

莊處長坤良（許秘書雯逸代）、圖書館陳館長昭珍、資訊中心吳主任

正己、教學發展中心周主任愚文、體育室謝主任伸裕、秘書室林主

任秘書安邦、公共關係室夏主任學理、人事室林主任淑端、會計室

林主任碧霞、進修推廣學院李院長通藝、僑生先修部王主任新華、

國語教學中心周主任中天、科學教育中心張主任俊彥、特殊教育中

心盧主任台華、心理與教育測驗研究中心宋主任曜廷(請假)、教育

研究與評鑑中心甄主任曉蘭、文化創藝產學中心籌備處林主任磐聳   

          

甲、會議報告 

一、主席報告：（略） 

二、上(第 12)次學術主管會報提案決議事項及執行情形報告 

提案序 案 由 決 議 事 項 交辦 
單位 執 行 情 形 

提案一 
林口校區組織再造

方案，請討論。 

一、學術組織再造採

甲案。 

二、行政組織再造照

案通過。 

張副校長室、

人事室 

張副校長室：經校長於 98

年 2 月 24 日核示，由

張副校長籌設「國際與

僑教學院組織與法規

再造委員會」，專司該

學院之組織與法規再

造事宜。 

人事室：有關行政組織再造

乙節刻正依規劃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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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序 案 由 決 議 事 項 交辦 
單位 執 行 情 形 

辦理中，並配合研修本

校組織規程相關條文。

提案二 

建請統一設計出一

套形式較為優美、典

雅，內容又簡要、明

爽的文宣、提袋與名

片，以為本校對外交

流、招生之用。 

本案請張副校長召

集，資訊中心及文化

創藝產學中心配合

辦理。 

張副校長室、

資訊中心、 

文化創藝產

學中心 

一、執行設計中； 

二、預計3月中旬提案說明；

三、由文創中心樊哲賢執行

長指導設計。 

 

決定： 

乙、提案討論  

提案一                                           

案由：有關本校承辦 98 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各單位協助事宜，請  討論。 

說明：（略） 

決議：  

一、本案請各單位協助支援事項如下： 

(一) 98 全大運籌備期間，多項環境及工程整建，造成教學及活動不便，且

大會活動期間參與選手和教練眾多，音量及環境問題在所難免，請全

校師生多予支持和體諒。 

(二) 全校各院、系、所相關課程，於大運會期間雖不停課，但鼓勵師生於

大運會期間彈性調整上課方式，共同欣賞高水準之運動競技賽事。 

(三) 請鼓勵院、系、所學生積極參與志工服務計畫（各系所同學擔任全大

運會志工及相關工作者給予公假），對於參與籌備工作之各單位師

生，也請給予嘉勉。參加志工服務計畫及獎勵辦法請參閱 98 全大運

網站（http://niag2009.ntnu.edu.tw/final_niag/）或本校入口網站。 

(四) 大運會期間請各院、系、所配合加強環境和廁所清潔維護，同時配合

大會宣傳各院、系、所特色，如有提供特色活動，請逕洽 98 全大運

籌備處 (電話：33653340、23695240 或校內分機：8690、8700)。 

(五) 5 月 1 日至 5 月 6 日全大運會期間，請全校師生儘量搭乘大眾運輸工

具，除非必要，請不要開車來校，俾便大運會整體動線規劃。因賽會

期間校園開放，參與選手及群眾紛雜，也請各單位注意門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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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大運會期間，活動人口眾多，垃圾及音量問題恐擾鄰，請公關室協助

事先與各鄰里建立溝通管道。 

(七) 請總務處於大運會期間，加強三校區外圍環境清潔維護，各活動空間

水電安全檢修，及洗手間整潔維護和定時清潔。 

(八) 請各主管和同仁集思廣益，提供募集校內資金和資源之構想。 

(九) 開幕期間，總統將於 5 月 2 日下午 7時蒞臨現場，相關交通及安全管

制，請公館校區總務組、警衛室協助配合。 

(十) 大運會期間，請各系所提供校園藝文活動的可行性（例如：校園藝術

家、主題性裝置藝術…等等）。 

(十一) 配合本校大運會宣傳活動，近期將推出汽車及機車吉祥物宣傳貼

紙，請全校教職員生協助宣導，踴躍索取並張貼。 
(十二) 請三校區學生餐廳於賽會期間提供充足餐飲。 

二、有關公館校區餐廳、門禁、公車肇事訴訟、及污水下水道等問題，請陳

副校長召集，理學院郭院長、林主任秘書、及總務處相關單位配合辦理。 

 

提案二 

案由：本校教育學程之修習，應以品德、專業及語言能力為評量標準，請  討

論。 

說明：(略) 

決議：本案相關理念既已納入現有師培生甄選辦法中，請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

處酌參，並持續改進，且未來請學務處配合加強師資生的品德教育。 

 

提案三                                           提案單位：公共關係室         

案由：有關配合教育部「培育優質人力安定就業計畫」辦理方案 1-1「大專畢業

生至企業職場實習方案（草案）」 一案，提請  討論。  

說明： 

一、 依教育部98年2月27日台技(三)字第0980031747號函辦理。 

二、 此於3月3日舉行之會議，係為宣傳說明教育部「培育優質人力安定就業

計畫」辦理方案1-1「大專畢業生至企業職場實習方案（草案）」，先

予敘明。 

三、 以下分別敘明前述方案(草案)內容及3月3日會議宣導之重要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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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實施期程：98年4月1日至99年9日30日。 

（二）適用對象及名額：95至97學年度大專非在學學生，進用名額以不超過

學校95-97學年度畢業生總數的4％（本校約360人）為限，並應以保

留1/6名額予97學年度應屆畢業生為原則。 

（三）目的：提供大專畢業生實習機會，使其於專長領域取得職場經驗，由

學校媒介至企業進行實習。 

（四）計畫經費：實習員每月月薪2萬6,190元（含本薪22,000元、及勞健保

及勞退金），並得列補助總額之1.5％，作為推展本業務所需之費用

（含學校輔導教師交通費及作業費用），全數由「振興經濟擴大公共

建設」特別預算支應。 

（五）申請期限：本次會議宣導相關申請應於98年3月18日前送教育部受理

窗口(建國科技大學研發處)。  

四、 因應本校狀況，建議本案畢業生重點放在97年度畢業生，以收最大成

效，係因本校畢業生歷年平均就業率均在94%以上。 

五、 本案因借重產學合作專業，擬請研發處指派專人協助辦理。另此計畫須

於3月18日報部，計畫中須成立實習委員會組織，依實習委員會組織章

程第三條規定：委員至少7人，由校長擔任主任委員，成員包含如下：

（一）校長、畢（就）業輔導或相單位主管;（二）參與企業代表至少4

人。擬請推派。 

決議： 

一、 依教育部 98 年 2 月 27 日台技（三）字第 0980031747 號函之「實習委

員會組織章程」第三條規定，「本校實習委員會」成員，郭校長義雄為

主任委員，並決議先推派理學院郭院長忠勝、科技學院馮院長丹白、管

理學院陳院長文華、研究發展處洪研發長榮昭、和公共關係室夏主任學

理等五人為實習委員會委員，並請另行簽聘企業界代表擔任委員。 

二、 請公共關係室速發函本校各系、所協助調查 95 及 96 學年度本校畢業生

失業情形及本(97)學年度應屆畢業生，有意願接受企業實習媒合者，並

請各系、所就上項事宜填表後，逕送公共關係室彙整。 

三、 請研究發展處負責提供有意願接受實習媒合之企業名單，以利進行後續

媒合事宜。 

 
 

丙、報告及建議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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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次 發言人 發言內容 

1 何院長榮桂 

針對本校經辦 98 全大運會， 建議如下： 

1、 志工: 志願當志工的同學，請給予嘉勉。 

2、 廁所：全大會期間，來訪賓客眾多，請規劃流動廁所

因應。 

3、 設計：建請設計大方、生動、活潑介紹本校的摺頁。

4、 創意：98 全大運會及吉祥物綠蠵龜的 logo 要註冊。 

5、 請廣邀全國大專院校校長共襄盛舉。 

6、 車輛管制：本校位處市中心，停車不易，全大運會期

間，建請務必管制車輛。 

7、 總統蒞臨本校，事先國安局將會全面的安檢，本校配

合辦理即可。 

2 許院長瑞坤 

98 全大運會因選手村規劃設於林口校區，本院將於比賽期

間擇一晚上舉辦一場音樂展演活動，內容以輕鬆活潑為

主，以娛選手嘉賓。 

3 陳館長昭珍 

師大校史展示將在全大運會前開幕，屆時請師長介紹及推

薦貴賓參觀。此外禮品及紀念品販賣現正積極規劃，將在

綜合大樓、圖書館、進修推廣學院設展櫃，除了將展售學

校自行設計及製作的紀念品外，若各單位及各系所教師也

有產品，出版中心也可以幫大家在 e-shop 上代售。大運

會期間將協調籌備處，讓我們有個攤位在公館及林口校區

販售。 

4 林院長昌德 

2009 師大藝術節開幕活動於 3 月 25 日至 3 月 27 日舉行，

3 月 25 日晚 7：30 為「彩墨風華再現」彩墨服裝走秀與集

體創作揮毫開幕晚會。 

5 
何院長榮桂、 

陳院長麗桂 

請各行政單位同仁今後有公事須各學院配合時，能考量院

與各系、所間發函、聯繫、往返及作業所必要之時間，預

留合理的時程。若為較大計畫，請至少給予一個月時限，

若為重大事情，至少應給予十個工作天至兩週，以免過度

急促，仍難配合。 

 
丁、臨時動議 （無） 

戊、散會 （16：50） 


